
制度规范，长效推进，普陀区行政机关 
负责人出庭应诉“质”“量”双提升 

 
今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、法治政府基本建成的收

官之年，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

要环节，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。

普陀区结合区情实际，夯实措施、精准发力、抓住关键环节，

压实工作责任，充分发挥“关键少数”重要作用，努力实现

“官”民面对面处理纠纷，推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。 

一、背景缘由 

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，被誉为“执政为民的试

金石、法治建设的风向标、社会矛盾化解、社会管理创新的

大智慧、政府自身建设的好抓手”。随着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行政诉讼法》《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》（国发

〔2010〕33 号）、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行政应诉工

作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6〕54 号）等法律法规的制定实施，

特别是 2020 年 7 月 1 日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机关负责

人出庭应诉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的颁布施行，我国行政机关负

责人出庭应诉制度跨入新的阶段。 

普陀区于 2014 年制定实施了《上海市普陀区行政机关

负责人行政诉讼出庭应诉和旁听审理工作规定》，历年来全

区负责人出庭应诉率保持在 30%左右，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

应诉率整体偏低，同时也存在行政机关负责人“出庭不出声”、

出庭质量不高、出庭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等问题。鉴于此，

普陀区积极从制度规范入手，自上而下、层层推进，力求实

现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“质”“量”全面提升。 

二、基本做法 

（一）制度先行，规范推进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 

普陀区全面总结工作经验，2019年 7 月在原有《上海市

普陀区行政机关负责人行政诉讼出庭应诉和旁听审理工作



规定》的基础上，修订完善形成了《上海市普陀区行政应诉

工作规定》，确定出庭应诉行政机关负责人范围，提高行政

负责人出庭应诉率要求至 80%，建立行政诉讼季报制度，明

确将负责人出庭和败诉情况纳入考核。以制度化的方式将推

进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作为全区依法行政的一项基础

性工作，使该项工作进入规范推进的轨道。 

（二）领导垂范，发挥领导干部“头雁效应” 

2019 年 11 月，副区长杨元飞代表区政府出庭应诉，并

组织庭审、旁听、讲评“三合一”活动，全区各行政机关分

管领导、法制干部共 100 余人参加。2020 年 5 月，副区长、

区公安分局局长姜坚出庭应诉，系上海铁路运输法院管辖 4

区中首位出庭的公安局长。区政府领导率先垂范，以上率下，

主动出庭、出声、出彩，带动全区各行政机关树立负责人出

庭意识，营造了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的良好氛围。 

（三）通报跟踪，形成“你追我赶”良好态势 

普陀区司法局落实季报制度，每季度发布行政诉讼和行

政复议案件情况通报。梳理全区行政诉讼案件情况，全面通

报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情况，以横向比较寻找差距，以

纵向对比鼓励提高，督促勉励未达标单位积极改进。同时研

究分析执法短板，提出整改建议，推动执法水平提升。如普

陀区规划资源局，负责人出庭应诉率从 2019 年上半年的 0，

提高到 2019年下半年的 42.9%，再到 2020年上半年已达 100%，

进步迅速。 

（四）批示督办，促进负责人出庭应诉常态化 

普陀区区委书记曹立强同志和区长姜冬冬同志高度重

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，多次对“通报”和上海铁

路运输法院《行政案件司法审查情况通报》作出重要批示。

曹立强书记要求：“行政负责人必须全部出庭，倒逼各部门、

各单位、各街镇依法行政能力提升，此负责人是一把手必须

出庭、出声，加强考核督促。”姜冬冬区长要求：“以负责人



出庭应诉为原则，切实提高我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，

不断提高普陀法治政府的水平。”2019 年，行政机关负责人

出庭应诉工作被纳入普陀区区委组织部对区管干部实绩考

核项目；2020年，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被纳入普陀

区区委、区政府重点工作，由督察部门督办落实。同时，被

纳入普陀区人大常委会 2020 年监督工作计划。普陀区从领

导批示、人大监督、绩效考核等多方面着手，强化考核督促，

促使“出庭应诉”成为行政机关负责人的习惯，形成常态化

出庭局势。 

（五）培训指导，提升负责人出庭应诉能力 

2019 年 10 月，普陀区司法局与普陀区区委组织部联合

举办“普陀区 2019 年领导干部应知应会专题强化班依法行

政专题班”，邀请上海铁路运输法院行政庭庭长为全区各涉

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就如何做好行政应诉工作授课。2019 年下

半年，普陀区司法局联合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共同举办 4期“府

院联动”专题讲座，邀请法官就涉诉较多的房屋征收、信息

公开、投诉举报、拆违等领域给全区各行政机关授课。通过

培训、讲座，将司法审判与执法实践相结合，着力提升负责

人出庭应诉能力。 

三、主要成效 

（一）出庭意识全面树立，出庭比率显著上升。 

普陀区全面消灭负责人零出庭现象，所有涉诉单位均有

负责人出庭，且绝大部分涉诉单位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率已

达到 100%。2020年上半年一审案件负责人出庭应诉共 46件

52 人次，占开庭结案比为 70.8%，出庭件数同比增长 360%，

出庭率提高 53 个百分点。部分单位出庭率提升明显，如普

陀区规划资源局，2019 年上半年为 0%，到 2019年下半年提

高至 42.9%，再到 2020年上半年已达到 100%。 

（二）出庭能力不断增强，庭审质效大幅提升。 

普陀区举办“三合一”庭审，组织全区各行政机关负责



人旁听庭审，切身感受法庭氛围，学习出庭规范。组织法官

专题授课，讲解应诉技巧和不同类型案件的审理要点，全面

提高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能力，避免负责人出庭制度流

于形式，确保负责人既出庭、又出声、更出彩。 

（三）法治意识日趋强化，行政争议有效化解。 

普陀区以推动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为契机，全面提

升了领导干部依法行政意识，进而推动行政机关严格执法，

增强和改进执法人员的工作作风，提高依法行政水平，从源

头减少行政矛盾。通过负责人出庭应诉，增进了行政机关负

责人与行政相对人交流沟通，更好地回应了群众关切，促进

行政争议及时、妥善、实质化解。 

四、推广价值 

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是法治政府建设的应有之义，

对于提高行政机关执法水平，提升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

法治方式深化改革、推动法治、化解矛盾、维护稳定的能力

具有积极意义。 

普陀区从司法、行政全方位，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，绩

效考核、人大监督多角度进行大胆尝试，开展有益探索，建

立了规范、长效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机制，确立了负

责人出庭应诉规则，制定了可操作流程，设计了有效监督措

施，切实提高了普陀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比率和实效，

提升了全区各行政机关的执法能力。 

普陀区在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中所形成的规

则、机制，有着极高的可操作性，可复制、可推广，对于提

高依法行政能力、增进社会共识、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具有重

要意义。 


